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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关于开展2010年“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

科研专项基金”选拔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根据《中共上海市科技教育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实施“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的实施办法的通知》（沪教委人〔2005〕80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精神，今年将继续开展“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以下简称“优青基金”）的申报、选拔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鼓励青年教师参与产学研践习，提升服务社会的实践能力

各高校要把“优青基金”选拔申报工作作为加强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为鼓励青年教师自觉参与社会经济发展活动，发挥高校服务社会、产业的功能，申报本基金资助项目的青年教师，在保证教学工作完成的基础上，可将所立科研项目与参加企业等实际部门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不断提升广大青年教师的技术能力和实践能力。市教委将优先资助以产学研践习为主题的教学科研和实践项目。

二、申报、选拔的范围和条件

1．2010年“优青基金”选拔对象应为2008年8月31日至2010年4月30日期间进入高校工作、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普通高等院校在职青年教师（已签订相关合同）。

2．具体申报条件仍按照《实施办法》执行。

三、申报、选拔和审核程序

1．凡符合申报条件的青年教师可向学校人事部门提出申请，经学校相关部门选拔、审核同意等程序，可通过网上申报并完成科研立项申请。

2．学校人事部门应对申请人进行申报资格审查，并组织相关部门对申请人在网上递交材料内容的真实性、科研立项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等进行审核、签署审核意见。

3．市教卫党委、市教委将依据今年申报和历年各校开展青年教师培养工作的评估检查情况，公布2010年“优青基金”资助人员名单。

4．申报、审核等网上操作，详见《申报操作说明》（附件1）。

四、资助方式

1．对“优青基金”入选者给予一次性科研启动资助经费（资助标准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博士、硕士授权学科专业目录划分，属于门类1—6、12：每人资助2万元；属于门类7—11：每人资助3万元。）

2．教育部在沪高校申报不限名额，入选教师将纳入市教卫党委、市教委“优青基金”项目的培养、评估体系。资助经费渠道参照《实施办法》。

五、申报材料

6月20日前，各高校完成申报、选拔和审核程序后，将《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申请书》纸质材料（一式2份，A4纸正反双面打印装订）送至市教委人事处。

六、其他

1．2007年入选“优青基金”的青年教师，两年培养期结束，资助项目考核由学校自行开展。申请结题教师在学校考核通过后可在市教委指定网站上完成结题等工作，学校各有关部门在网上签署审核意见。考核、结题工作6月20日前完成。

2．请各高校将2005年以来因调动、辞职等原因中断或取消资助人员名单及资助经费留存数额等情况，一并填表报市教委人事处备案（附件2）。

附件：1.“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

资助项目申报（2010年度）、结题（2007年度）

网上操作说明

      2.“优青基金”资助人员变动情况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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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印90份）
附件1：
“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申报（2010年度）、结题（2007年度）网上操作说明

“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资助项目2010年度的申报和2007年度的结题工作在上海市教育评估院网站进行，具体说明如下：

申报形式：本次申报及结题均采用网上受理的方式，由各高校人事部门组织申报、结题教师登陆“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资助项目综合管理系统，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

各高校人事部门在网上对申报、结题教师填写的相关信息进行审核，并填写书面意见后，返还申报、结题教师，由申报、结题教师完成表格打印、装订。


教师除需在网上填写并提交相关信息外，还要打印、提交经学校人事部门审核通过并签署书面意见的申报表格（表格由系统自动生成），学校相关部门盖章后，由学校人事部门统一上报。
登陆方式：各高校人事部门可登陆上海市教育评估院首页（www.seei.edu.sh.cn），点击“优青项目”浮动图标进入“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资助项目综合管理系统；或直接输入系统IP地址：202.120.223.41登陆系统。本次的申报和结题皆在此系统完成。

各高校人事部门的登录名与去年一致，初始密码为：111111 。

相关教师的登录用户名由学校人事部门负责向相关教师发放，另其他操作问题可参看系统提供的操作指南。

联 系 人：上海市教育评估院 陈滔宏

联系电话：54032721

附件2：

	“优青基金”资助人员变动情况登记表

	填报学校（盖章）：
	
	
	
	
	

	入选年
	结题情况（人数）
	变动情况（人数）
	资助经费使用情况

	
	入选数
	已结题
	未结题
	调 动          （本市高校）
	调 动                   （外行业）
	辞职
	其他
	专款结余（元）
	备注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填表人：
	
	联系电话：
	
	负责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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